
 

 

 

公    告 

主旨：公告 114學年度申請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名單。 

說明：依據本校全人標竿獎項授予辦法規定公告 30天(自 3/23~4/23止)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候選人名單及申請資格條件公告 30天。 

二、公告期間本校師生如有意見，歡迎以線上表單向生輔組提出，以作為核定本項獎學金之參考。 

三、生輔組聯絡人：何芷軒，校内分機：2117 ，Email：friend134679@cycu.org.tw，表單連結：https://itouch.cycu.edu.tw/go/?w=9642@forms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一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李竺芳 
生物科技學

系四年甲班 
11115130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2.56% (全系 117人第 3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教育部青年海外志工服務績優團隊交流分

享徵選活動(優等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嘉獎 2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92.7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認

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2年煦馨啟曄幹部訓練營、中原大學職業安全衛生訓

練活動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 生技保健食品跨領域學分學程已修 25

學分、正修 3學分；葡萄王生技就業學程已 21學分、正修 3學

分)。 

 

 

mailto:shuhui2@cycu.edu.tw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二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賴科翰 
環境工程學

系四年級 
11129111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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6.35% (全班 63人第 4名) 。 

二、 在學期間記小功 1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86.25分。 

三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四、 參加 113中原大學議事溝通協調暨學生自治研習。  

五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環境安全衛生就業學程已修 16 學分、

正修 1學分；淨零排放就業學程已修 11學分、正修 3學分）。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三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趙日君 
室內設計學

系四年級 
10935163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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26.53% (全系 98人第 26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112 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－羽球一般女生

組團體賽(第四名)、2025年第十九屆大學院校室內設計/空間設

計學生競圖大賽(佳作)、第 42屆四中五校聯誼賽海報設計學生

組(第二名)、2024年永續生活創意產品設計競賽(第三名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無獎懲紀錄，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87.67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認

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3學年度創新創業研習系列活動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輔－商業設計系已修 22 學分、正修 2

學分；輔－地景建築系已修 31學分)。 

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四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張少府 
心理學系

四年甲班 
11114107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7.64% (全系 157人第 12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教育部 11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

暨觀摩活動－大專校院組【服務性】(甲等)、 教育部 114年青

年志工行動競賽表揚計畫(志能運用獎)、教育部 114年全國大專

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－大專校院組【服務性】(特優)、

第 32 屆傑青獎(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)。、第三屆

LiFUNd夢想啟航成果發表會(特別獎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嘉獎 13支、小功 4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92.7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2學年度社團幹部研習營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中原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

課程已修 25學分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五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郭涵怡 

商業設計學

系商業設計

組四年級 

11133171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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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1.27% (全系 79人第 1名) 。 

二、 獲國際性重要獎項：2024年時報金犢獎（最佳跨境合作獎）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嘉獎 6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92.2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1-2學期創新創業研習系列活動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人文素養跨領域學分學程已修 12 學

分、正修 2學分；李奧貝納廣告就業學程已修 14學分)。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六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許育豪 
心理學系四

年甲班 
11114130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0.64% (全系 157人第 1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教育部 11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

暨觀摩活動－大專校院組【服務性】(甲等)、 教育部 114年青

年志工行動競賽表揚計畫(志能運用獎)、教育部 114年全國大專

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－大專校院組【服務性】(特優)、

第 32 屆傑青獎(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務性社團)。、第三屆

LiFUNd夢想啟航成果發表會(特別獎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嘉獎 13支、小功 4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85.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2學年度社團幹部研習營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法律與心理跨領域學分學程已修 24 學

分、正修 3學分)。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七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何佩珊 

土木工程

學系四年

丙班 

11122330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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5.24% (全系 191人第 10名) 。 

二、 獲國際性重要獎項：2024年 IDEERS抗震盃國際邀請賽大專組

(耐震獎) 。 

三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2025 全國大專院校工程創意競賽(銅獎)、

11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絲竹室內樂合奏大專團體 B 組

(優等)、11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絲竹室內樂合奏大專團

體 B組(優等)。 

四、 在學期間記嘉獎 1支、小功 8支，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86.25分。 

五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六、 參加本校 112至 114學年度社團幹部研習營、112年煦馨啟曄幹

部訓練營、114年中原大學議事溝通協調暨學生自治研習。 

七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土木與防災就業學程已修 14 學分；數

位音樂就業學程已修 11學分)。 

 



 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八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朱庭瑄 

應用華語

文學系四

年級甲班 

11157135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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系前 3.18% (全系 157人第 5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 112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管樂合奏

大專團體 B組(特優)、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銅管五重

奏大專團體 B組(特優)、11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管樂合

奏大專團體 B組(特優)、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管樂合

奏大專團體 B組(特優)、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－銅管五

重奏大專團體 B 組(優等)、教育部 11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

團評選暨觀摩活動－大專校院組【康樂性】(甲等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大功 4支、小功 2支、嘉獎 2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

績 91.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2025科技與教育趨勢研討會、第 24屆台灣華語文教

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中等教育學程已修 25 學分、正修 7 學

分) 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114學年度全人標竿獎候選人及申請資格條件一覽表---候選人之九 

 

候選人 系級 學號 申請必備條件 候選人條件 

彭康修 

應用數學

系四年級

甲班 

11111121 

凡符合下列條件者，得提出申請: 

一、學業成績方面，合於下列條件之一: 

 1.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十。 

2.有重大善行、特殊貢獻或獲得全國性重要獎項，且歷

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分之三十。 

3.獲國際性重要獎項、國際學術性期刊發表論文或有重

大義勇事蹟，且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或學系前百

分之五十。 

二、在學期間，記過不得多於一次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七

十分以上。 

三、符合本校全人教育活動認證甲級者(畢業標準) 。 

四、參與校級舉辦之領導、議事、品格、創意研習活動至

少一項且累計六小時以上者。 

五、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滿十學分以上者。 

 

 

一、 歷年學業成績平均列該班前 16.92% (全系 65人第 11名) 。 

二、 獲全國性重要獎項： 114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(學生會基本

運作卓越獎、校園議題推動組年度特色展現獎)。 

三、 在學期間記小功 2支、嘉獎 2支且歷年體育平均成績 80.5分。 

四、 參與志工服務達 300 小時以上，並涉獵領導幹部、參與活動、

主(協)辦活動、參與各項競賽等四大領域，每個領域至少有一

認證章，且其總認證章數達十個以上。 

五、 參加本校 113 學年度社團幹部研習營、114 年煦馨啟曄幹部訓

練營。 

六、 修習本校第二專長學程(財務金融學系已修 43學分、正修 19學

分) 。 

 

 


